
关于评选“‘三育人’先进工作者”暂行办法 

浙外院（2011）94 号 

 

    为了广泛、深入地开展“三育人”活动，动员和组织全体教师、干部、职工在教学、

科研、管理和服务等各自的本职岗位上敬业奉献，充分发挥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

育人的作用，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一、“‘三育人’先进工作者”是学院为表彰全院在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

人工作中做出较为突出成绩的教职工而设立的荣誉称号。 

  二、评选条件 

  1.教书育人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自觉遵守《教师法》、

《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和学院的规章制度，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坚持依法施教。 

    （2）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师德师风，爱岗爱校，敬业奉献，教书

育人，言传身教。 

    （3）关心爱护学生、尊重学生人格，平等、公正对待每一位学生，努力培养学生

树立良好的思想品德，并有明显成效；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耐心疏导，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 

    （4）治学刻苦严谨，求实创新，围绕培养“四有”新人的任务，勇于改革，努力

探索教育教学规律，并在改进教育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上成绩突出。 

    （5）谦虚谨慎，严以律已，团结同志，关心集体。 

    （6）廉洁从教，作风正派，不利用教师职务之便谋求私利，不受礼，评定成绩不

送人情分。 

（7）在本院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不少于 2 年，且在近 2 年内至少有 1 年的年度考核

为“优秀”。 

    （8）近 2年内未发生过任何教学或工作事故。 

    2.管理育人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自觉遵守《教师法》、

《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和学院的规章制度，在管理工作中坚持依法管理。 

    （2）树立管理工作为教育教学、科研提供优质服务的思想和意识，坚持把本职工

作与“育人”紧密结合起来；刻苦钻研业务，勇于改革创新，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

质量、改进工作作风，遇到问题不推诿、不拖拉；工作量饱满。 



    （3）具有较强的管理和协调能力，努力营造优良的校园育人环境，并在管理岗位

上做出突出成绩。 

    （4）热爱本职工作，有优良的职业道德和工作作风；敬业奉献，勤政廉洁，作风

正派，秉公办事，不利用职务之便谋求私利，不受礼。 

    （5）谦虚谨慎，严以律已，团结同志，关心集体。 

    （6）在本院从事党政管理工作不少于 2 年，且在近 2 年内至少有 1 年的年度考核

为“优秀”。 

    （7）近 2年内未发生过任何教学或工作事故。 

    3.服务育人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自觉遵守《教师法》、

《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和学院的规章制度。 

    （2）树立为学校教育教学、科研服务的思想和意识，主动为教职工和学生提供优

质的服务。刻苦钻研技术，勇于改革创新，努力提高工作效率，服务质量好；工作量饱

满。 

    （3）热爱本职工作，有优良的职业道德和工作作风；工作中做到文明礼貌，诚恳

热情，耐心周到，任劳任怨，团结协作。  

    （4）在服务工作岗位上以出色的劳动使学生从中受到强烈的感染、激励和教育，

在服务育人方面有明显成效。 

    （5）在本院从事服务工作不少于 2年，且在近 2年内至少有 1年的年度考核为“优

秀”。 

    （6）近 2年内未出过任何工作事故。 

    三、评选时间：每 2年评选一次（安排在选当年的六月份）。 

    四、评选名额：12--15 人。 

    五、评选程序 

    评选工作在院党委、行政的领导下，由学校考核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实施： 

    1.各学院、各部门在全面考核的基础上根据评选条件推荐提名人选，并向院教职工

考核评比委员会办公室提供提名人选先进事迹材料。 

    2.学校教职工考核评比委员会办公室将提名人选及先进事迹返回各学院、各部门。

各学院、各部门，在广泛征求师生意见的基础上，在全院范围内推荐 15 名候选人，报

学校教职工考核评比委员会办公室。 

    3.学校教职工考核评比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各学院、各部门的提名情况，按 1 比 1.2



的比例确定正式候选人。 

    4. 学校教职工考核评比委员会根据候选人的先进事迹，进行评选。 

    5.评选结果面向全校教职工公示一周。 

    6.评选与公示结果报院党委会审定，确定获得院“‘三育人’先进工作者”的名单。 

六、表彰与奖励 

坚持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原则。由学校授予“‘三育人’先进工作者”称

号，在评选当年的“教师节”颁发荣誉证书予以表彰奖励，并发给一次性奖金。 

七、本暂行办法自发文之日起试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二○一一年七月五日 

 


